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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蘆竹區新莊國小
林來利校⾧

115年5月27日

解聘辦法、考核辦法
修正重點暨運作流程



依考核辦法辦理
(第6條之1)

辦法懲處
涉及考核

依考核辦法派員調查

組成調査小組

進入5人校事會議涉及教師法解聘
不續聘或終局停聘Step 2Step 1

避免濫訴・不予受理

刪除匿名檢舉

校事會議之
教師代表

校⾧

外聘人才庫校事會議之
家⾧代表

審議是否受理

4人認定會議

教育部115年1月12日修正施行 · 優化校園事件處理機制
：減壓分流·精凖處理解聘辦法修法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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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特別注意，不受理共有 5 種的情形，
這裡是專指第5種不受理的情形：
既未達送校事會議審議決定調查方式，
也未涉及依考核辦法辦理調查，所以不受理。

請特別注意：如果檢舉案件未達教師法解
聘、不續聘、終局停聘，但涉及考核辦法
所定教師懲處(申誡、記過、記大過)情形，
此時，4人認定會議應決議依考核辦法辦
理，然後學校應派校內人員調查；必要時，
得派校外人員調查 。

4 人認定會議

5 人校事會議

請注意：不受理共有 5 種的情形，
這裡是指其中 4種不受理的情形。

4人認定會議是從5人校事會議抽3人出來：
校⾧、家⾧代表、教師代表。

然後另外找 1 位調查人才庫的外聘委員。
這位外聘委員「不宜」跟5人校事會議那位外
聘「教育學者、法律學者專家、兒童及少年
福利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」同㇐人。

檢舉案件如涉及解聘、不續
聘、終局停聘程度，4人認
定會議應決議受理，並於受
理後7個工作日內召開5人
校事會議審議決定調查方式。

依解聘辦法第1-1條規定，
學校得以日常或例行的巡堂、
觀課、親師生溝通及行政晤
談等方式，及早掌握親師生
的互動情形，強化預防功能，
避免問題惡化後才進入檢舉
與調查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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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教署115年2月5日臺教授國部人字第1156000120號函釋 如果檢舉案件涉及解聘、
不續聘、終局停聘程度，
4人認定會議應決議受
理，並於受理後7個工
作日內召開5人校事會
議審議決定調查方式。

4人認定會議，決定受理與否，也決定案件依情節分流處理

如果檢舉案件未達教師
法解聘、不續聘、終局
停聘，但涉及考核辦法
所定教師懲處(申誡、
記過、記大過)情形，
此時，4人認定會議應
決議依考核辦法辦理，
然後學校應派校內人員
調查；必要時，得派校
外人員調查。



校事會議審議後認為本案未涉及教師
法解聘、不續聘、終局停聘程度，校
事會議可決議改依考核辦法辦理調查。

涉及教師法第16條教學不力解聘、不續聘程度，
校事會議可決議申請教師專業審查會(專審會)調查。

涉及解聘、不續聘、終局停聘程度，由校事會議決議
組成調查小組，請教育局從教育部調查人才庫推舉三
倍至五倍學者專家，供學校遴選3人或5人為調查委員，
並應全部外聘。調查小組委員應包括法律專家學者至
少 1 人，但偏遠地區學校，不在此限。

學校
派員
調查

學校應派
校內人員
調查；必
要時，得
派校外人
員調查。
( 考核辦法

第6-1條 )

㇐、處理流程

接獲檢舉後
學校24小時內

完成通報
(解聘辦法第5、7條)

4 人認定會議
決定

是否受理
( 決定 3 選 1 )

(解聘辦法第9條)

涉 及 解 聘 、
不 續 聘 、 終
局 停 聘 程 度 ，
應於受理後7
個 工 作 日 內
召開5人校事
會 議 審 議 決
定 調 查 方 式 。
(解聘辦法第13條)

1

未達教師法解聘、不續聘、
終局停聘程度，但疑似涉
及考核辦法所定教師懲處
(申誡、記過、記大過)情形，
此時應依考核辦法辦理。
(解聘辦法第9-1條、考核辦法第6-1條)

不受理

派員調查後發現情節
上升到可能解聘、不
續聘、終局停聘程度，
此時，學校應召開認
定會議、校事會議，
決議組成調查小組。

調查成立
先送考核會審議
再送教育局核定

調查不成立
直接送教育局備查
不用送考核會審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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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處理時效

接獲檢舉後
學校24小時內

完成通報
(解聘辦法第5、7條)

4 人認定會議
決定

是否受理
( 決定 3 選 1 )

(解聘辦法第9條)

涉及解聘、不續聘、終局停聘程度，
4人認定會議應決議受理，並於受
理後7個工作日內召開5人校事會議
審議決定調查方式。 (解聘辦法第13條)

未達教師法解聘、不續聘、終局停
聘，但涉及考核辦法所定教師懲處
(申誡、記過、記大過)情形，此時，
4人認定會議應決議依考核辦法辦
理，然後學校應派校內人員調查；
必要時，得派校外人員調查。
(解聘辦法第9-1條 、考核辦法第6-1條)

不受理

依解聘辦法第9條
第4項規定：「學
校應於接獲檢舉之
日起20日內，以書
面通知檢舉人是否
受理；不受理者，
應於書面通知內敘
明理由。」

調查期間
2+1+1
共4個月

調查期間
2+1

共3個月

依解聘辦法第1-1條規定，
學校得以日常或例行的巡堂、
觀課、親師生溝通及行政晤
談等方式，及早掌握親師生
的互動情形，強化預防功能，
避免問題惡化後才進入檢舉
與調查程序。

依解聘辦法第8條規定，
學校接獲檢舉後，雖然要
在24小時內先行通報，但
也務必要先行蒐集或保全
與事件有關之證據、資料，
並得要求當事人或第三人
提供必要之文書、資料、
物品，或作必要之說明，
以利學校決定是否受理，
及後續調查進行。

應自調查小組
召開第㇐次會議

之日起算

應自學校派員
調查之日起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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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違法「情節輕重」之判斷基準 ( 解聘辦法第3條 )

判斷教師行為違法情節輕重，應審酌下列因素：

㇐、對學生身心造成之侵害。

二、對學生之侵害行為應受責難程度，包括故意、過失、悛悔實據及其他相關因素。

三、對學生侵害行為之次數、頻率、行為手段、重複違犯及其他相關因素。

四、阻卻違法事由。

解聘辦法

第3條

立法說明：

為利學校處理本辦法之案件時，對於教師行為違法情節

有客觀之判斷標準，避免流於主觀恣意及偏頗，爰於本

條增訂判斷教師行為違法情節輕重，應審酌之因素。



可參閱：專審會網站 「平時預防、先行蒐集」

專審會網站可至Google搜尋，或輸入網址163.30.64.12

四、落實平時預防機制、先行蒐集或保存相關證據資料

網址

平時預防機制：
解聘辦法新增訂第1-1條，學校得以
日常或例行的巡堂、觀課、親師生溝
通及行政晤談等方式，及早掌握親師
生的互動情形，強化預防功能，避免
問題惡化後才進入檢舉與調查程序。

初步蒐證機制：
解聘辦法第8條，
學校接獲檢舉後，
務必要先去初步
蒐集證據、資料，
才能正確判斷是
否要受理本案。


